
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

执行裁定书

(2022)苏 0583 执 8019 号之一

申请执行人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，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 91320583838137553T,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开发区

前进中路 306 号。

负责人：金春笋，该行行长。

被执行人：陈云，男，1986 年 1 月 19 日出生，汉族，

居民身份证号码 321084198601192618，住江苏省昆山市巴城

镇古塘街 2 幢 104 室。

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被执行

人陈云信用卡纠纷一案，昆山市人民法院作出的(2022)苏

0583 民初 4036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，依该裁决:

被告陈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中国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信用卡借款本金 50473.73 元，利息

11485.68 元、违约金 8364.98 元、分期手续费 709.58 元(暂

计至 2022 年 4 月 27 日；之后的利息、违约金按照信用卡领

用合约的约定计算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为止）。但截至清偿

之日，上述利息、违约金、分期手续费总额合计不超过以透

支借款本金为基数，按照年利率 24%计算所得数额。案件受

理费 1350 元，公告费 690 元，合计 2040 元，由被告负担。

因被执行人未按照生效法律文书履行义务，申请执行人向本

院申请执行，本院依法立案受理。

被执行人陈云未按生效法律文书履行债务，本院依法查

封被执行人陈云名下位于昆山市巴城镇碧波苑 3号楼 604 室

及 3号楼 008 室车库，并依法启动对案涉不动产的网络询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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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、拍卖程序。

本院认为，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

务，法院可拍卖其名下的财产以清偿债务。据此，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一条、第二百五十四

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拍卖被执行人陈云名下位于昆山市巴城镇碧波苑 3号楼

604 室及 3 号楼 008 室车库(含固定装修)以清偿债务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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